


質詢事項全文
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陳委員菁徽，鑑於我國已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，長期照顧人力不足日益嚴峻，而「照顧服務員訓練專班」係補足長照人力之關鍵政策工具，是以地方政府與辦訓單位實為第一線執行者。然而，現行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針對此類訓練之經費核銷機制，卻存在制度性矛盾問題，導致辦訓單位長期承擔自身所認不合理之財務風險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當前「照顧服務員訓練專班」制度爭議：

(一)核銷邏輯矛盾造成實質虧損：現行制度採各預算項目金額加總，再將總額依預定學員人數計算平均每名學員分攤金額，並「按實際學員人數」乘此金額作為補助總額上限，另又在核銷時，採「預算項目逐項檢視」扣除實際與預算的差額。此舉造成若招生未滿額，辦訓單位除總補助額遭縮減外，尚需因個別項目（如勞保費）之實際支出低於預算而遭「二度扣款」。此種雙重標準致使實際補助金額往往低於政府宣稱之「100%全額補助」，差額被迫由非營利之辦訓團體自行吸收，形同懲罰協助政策之辦訓單位。

(二)行政成本未獲合理補貼：辦訓單位需承擔長達五至六個月之招生、訓練管理、核銷行政及結訓後就業追蹤等工作。然現行預算編列往往排除或嚴格限制「工作人員費」，無視辦訓單位需投入之龐大人力成本，致使辦訓團體財務壓力沈重，恐影響辦訓意願與訓練品質。

(三)實習費用結構與實務脫節：現行規定學科場地費上限僅五萬元，且術科實習費用主要歸類為「實習指導費」。惟實務上，許多醫療或長照機構僅提供實習場域（收費係含括場地管理與消耗），並未提供指導師資（需由辦訓單位另聘）。現行分類無法核銷單純之「實習場域使用費」，迫使辦訓單位難以尋覓合作機構。

二、考量照顧服務員培訓乃攸關國家長照體系韌性，政府實有責任確保補助制度之公平與透明，不應將政策成本轉嫁予民間單位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速於一個月內落實現行補助與核銷機制之檢討，並研擬具體改善作為，且就所列建請事項積極辦理：

(一)請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向本院提出「照顧服務員訓練補助與核銷制度檢討報告」，就現行核銷計算方式造成之財務缺口、跨縣市執行差異及對辦訓單位之影響衝擊進行全面評估。

(二)研議修正補助原則，改採「於核定總預算額度內，補助實際合理支出」之制度設計。針對國家重點缺乏之職類，應允許在不超過核定總經費之前提下，核實支付辦訓成本，避免因招生未滿額即造成結構性虧損。

(三)釐清「100%全額補助」之政策定義與適用範圍，檢討核銷計算公式，確保政府對外公告之補助承諾，與實際撥付予辦訓單位之金額能如實一致，避免政府誠信受損。

(四)參酌《就業保險之職業訓練及訓練經費管理運用辦法》精神，明確增列辦訓期間之「工作人員費」為補助項目，以合理反映辦訓單位在招生推廣、行政管理與就業輔導上之實際人力投入。

(五)檢討實習費用補助作業，區分「實習指導費」與「實習場域使用費」。針對僅提供場地之機構，應允許編列場地租用或按人頭計算之場地費，並適度調整場地費上限，以符合醫療與長照機構之收費實務，維持合作意願。




